
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技术规格书
1、总则

1.1、管道级别为GC2级，产品名称为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（钢丝缠绕骨架），以下简称管线。产品执行标准《石油天然气工业用非金属复合管 第1部分：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》SY/T 6662.1-2012。

1.2、本工程新建管线用弯头、接头等管件，材质与主管材相同。
1.3、出卖人提供合格产品，并提供由出卖人质检部门出具的产品合格证及产品出厂检验报告。

1.4、管材基本定长：10米、12米。在保证总量的情况下，出卖人技术人员可根据图纸确定短管长度及数量。

2、使用条件：

2.1、输送介质为：油、气、水混合物

2.2、管线设计压力：3.0Mpa

2.3、介质温度：常温（5-50摄氏度）

2.4、管道敷设：埋地弯沿敷设

3、供货清单及技术要求

3.1、基本用料量：管线规格DN150,长度1500米。配套电熔套管（根据厂家管长自由调整数量）、钢骨架复合管90度弯头DN150  6D 3.0Mpa 1个、钢骨架复合管45度弯头DN150  6D  3.0Mpa 2个，DN150 4.0Mpa钢骨架--钢管转换法兰10对，带全螺纹螺栓垫片。

3.2、复合管与管网及设备的接口问题解决：共需要施工5段管线，复合管与钢质管材的连接采用法兰连接，接口法兰选用PN4.0MPa等级标准。出卖人按照HG/T20592-2009   PN系类的连接要求提供法兰、密封圈及全螺纹螺栓，法兰接口D159*5。

4、包装及运输

4.1、直管不需包装，管配件及电熔用木箱或纸箱包装，包装物不回收。

4.2、出卖人负责将材料以汽车运输的方式运往红台采油工区，由买受人组织卸货。

4.3、到达现场材料由买受人组织验收并在通过后方可施工，安装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方可移交给买受人。

5、安装施工
5.1、出卖人负责安装调试，现场安装施工队伍需要具备吐哈油田站内施工相关资质。
5.2、管线为埋地铺设，采用热熔连接，管道安装、焊接、施工、试压及质量验收要求按《非金属管道设计、施工及验收规范 第2部分：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》（SY/T 6769.2-2018）,《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油气田非金属管道工程》（SY 4214-2017）

5.3、买受人负责管沟开挖与回填、钢管转换法兰钢制端与采油厂系统的焊接、管线穿越套管时套管、管支架安装。其余工序由出卖人负责施工的质量、进度及管线的保护，包括管线由存储点转运至具体施工点、布管、管线的对接安装、连头处接头制作、管线吹扫、试压等工序。

5.4、出卖人负责管线热熔连接、转换法兰连接；出卖人负责提供管线连接施工用的专用机具，施工所需辅助材料；出卖人负责其余工序的技术指导并对其质量负责，包括由存储点转运至具体施工点、布管、管线吹扫、试压等工序。

5.5、管线试压成功后，由出卖人将管线转交给买受人，买受人方认可出卖人已交货。转交给买受人之前，因管线本体质量、运输和转运造成损伤、布管和连接造成损伤、试压时操作不当造成的损伤等所有可控、不可控因素造成的管线损坏，管线出现质量问题，均由出卖人负责，买受人有权拒绝接受货物，拒绝支付货款。

5.6、安装施工自接到买受人电话通知开始，出卖人根据工程量在3日内派安装技术人员赴现场安装作业。

5.7、出卖人安装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到位，安全帽、工服、工鞋等按规定配备；

5.8、出卖人负责管线安装前、安装过程和完工的施工资料，按规范填写交工资料。 施工期间应做好施工纪录，以便于工程质量的跟踪。最后提交给买受人总包单位，有总包单位负责资料归档。

5.9、因施工的不可预见性增加极少的管配由出卖人负责提供。

6、工程验收 

6.1、管线吹扫，试压前管线需吹扫作业，保证管线内无杂质污物。

6.2、钢骨架复合管安装完成后必须进行试压，强度试验的压力为设计压力的1.25倍，严密性试验为设计压力的1.0倍，试压介质为清水。

6.3、复合管安装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整体移交给买受人。

售后服务

7.1、正常使用情况下，管线投运起一年内出现的管材质量问题由出卖人负责维修，所发生的费用由出卖人负责。

7.2、若遇第三方原因或不当使用造成的紧急抢修情况，在质保期内由出卖人负责实施，出卖人收取材料费，免收人工费和技术服务费；在质保期外，出卖人可提供有偿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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